[bookmark: _GoBack]（一）采购服务内容
本项目服务采购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城区公园绿地、广场绿地、道路绿地、滨河绿地的日常维护。城区绿地维护面积为97万平方米、城区所有公共绿化面积108万平方米，二是城区现有路灯21181盏，路灯控制柜105套，箱式变压器25台，喷泉一个，市政公用电梯两套及城区公用区域光彩工程的日常维护。具体内容如下：
1.公园绿地有蓬莱公园、白鹤坡公园、郪江湿地公园、小溪河文化公园、城区口袋公园等13个。
2.道路绿地有新老城区所有道路行道树、灌木、草坪日常修剪、灌溉、病虫害防治。
3.广场绿地有政府广场、朝阳广场、双龙广场等广场绿化日常修剪、灌溉、病虫害防治。
4.滨河绿地有小溪河、郪江沿岸所有绿化修剪、灌溉、病虫害防治。
5.大英县城区10株古树名木日常管护、城区有害生物防治。
6.按要求完成城区路灯日常维护及时对损坏路灯进行维修，保证亮灯率在97%以上。
7.按要完成城区路灯控制柜105套，箱式变压器25台，喷泉，市政公用电梯两套的日常维护。
8.半年内不得擅自解聘原有绿化、路灯工人，半年后的年裁减率不得超过原有工人总人数的10%，且工人工资必须按月足额发放，月工资标准不得低于遂宁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同期最低月工资标准。
9.项目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内容，供应商应综合考虑在合同服务期内，若采购人新增维护面积，供应商应完成所交办的维护内容，但成交价格不变。
（二）采购服务要求
1.供应商所提供的车辆、机械设备、机上驾驶、操作人员均须具备国家、行业及施工现场当地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合法证照，能确保合法使用，并按照法律规定对车辆、设备、机上人员购买相关保险；服务期间，车辆和机械设备发生故障或事故（包括第三者责任事故）的，均由成交人负责，与采购人无关；同时，成交人须及时采取应急措施派遣替换车辆和设备继续完成服务。（单独提供承诺函）
2.车辆操作人员需提供相应的符合国家规范要求的有效期内的驾驶证或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印件。若未提供或与核实信息不符的，采购人有权拒绝签订采购合同，相关责任全部由供应商承担。
3.供应商应对所有服务人员和车辆、机械在途中、作业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人生安全，意外事故负责，即供应商所派服务人员及车辆、机械安全问题和意外安全事故均与采购人无关。（单独提供承诺函）
4.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省、市有关劳动法规和保险条例，为服务人员提供劳动权益保障，且购买作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必要的工伤类商业保险。若是租赁设备所配备的人员，出租设备的单位应为相关作业人员购买前述规定的保险。任何与社会劳动保障方面的纠纷与采购人无关。供应商所派服务人员只与供应商产生劳动合同关系，其发生的劳动争议、工伤、工亡等责任，均由供应商负责。
5.车辆载物不得违反超宽、超长、超限、道路污染等要求，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6.如遇员工因劳务纠纷而发生消极怠工、缺岗等不利于采购人的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供应商全权负责。
7.采购人对投标人进行月考核，投标人就日常维护等工作办理不到位的，采购人将要求投标人限期整改，整改期间采购人有权不支付服务费，待整改结束在向投标人支付，连续一个月整改不到位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8.考虑大英县人口分布情况、城区需要绿化维护范围面积、城区路灯及设施设备等情况，项目实施后预计效果等各项因素配置设备及绿化、路灯作业人员。
9.供应商应配置不少于以下要求的设施设备：应配置城区洒水车不少于3辆，剪草机8台、绿篱机8台、农药喷洒车3台、清理园林垃圾车1辆、巡查车1辆。
10.供应商应配置不少于以下要求的人员配置：绿化维护65人，其中：管理人员1人、绿化维护人员60人、驾驶员4人。路灯维护6人，驾驶员1人、路灯及其他设备维护5人。
附件
大英县绿化、路灯作业月考核评分表
	项目
	检查方法及评价依据
	分值
	评价扣分规定
	得分

	公司管理
（15分）
	办公条件
	在大英县城区有一个固定办公地点，集中管理。
	1
	未达到要求扣1分
	

	
	人员设备
	按合同要求配备管理人员、巡查设施。
	1
	未达到要求扣1分
	

	
	绿化、路灯维护设施
	维护工具、设备配备齐全、符合要求。
	1
	未达到要求扣1分
	

	
	规范管理
（12分）
	各项管理制度健全、管理制度上墙。
	1
	未达到要求扣0.5分
	

	
	
	管理人员现场检查到位，检查日志完整。
	0.5
	未达到要求扣0.5分
	

	
	
	管理人员挂牌上岗。
	0.5
	未达到要求扣0.5分
	

	
	
	按要求购买从业人员社会保险，从业人员月工资不得低于遂宁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最低工资标准。
	5
	任意一项未达到要求扣5分
	

	
	
	因公司管理不善，导致作业人员信访举报投诉。
	5
	查证属实一次扣1分，造成集体上访扣5分
	

	作业管理
（50分）

	作业人员管
理（5分）

	规范着装，在岗履职。
	3
	作业人员未在岗履职扣0.5分；未规范着装、挂牌作业扣0.1分/人（次）
	

	
	
	按操作规范作业和作业用具规范存放。
	2
	1名作业人员未达要求扣0.1分
	

	
	作业时间（5分）
	夏季：6:30-10:30，15:30-20:30；冬季8:00-12:00，14:00-18:00。
	5
	未按时作业扣1分/次
	

	
	绿化维护（40分）

	树木无明显枯枝、病枝、断枝，修剪规范（枝条分布均匀、不影响行人、设施），通知5日内未整改的。
	3
	发现一处扣0.5分
	

	
	
	树木无严重病虫害，如若出现严重病虫害
	3
	发现1次扣0.5分
	

	
	
	树木生长健壮。因缺水、却肥导致生长不良，发现有生长不良情况。
	3
	发现一次扣0.5分
	

	
	
	灌木造型整齐、无徒长、杂乱枝条。如15日未整改的。
	3
	发现每次扣0.5分
	

	
	
	花卉花期正常，开花率80%以上。
	4
	发现1次扣0.5分
	

	
	
	草坪覆盖率大于95%，斑秃面积不超过1%
	3
	每发现一次扣0.5分
	

	
	
	草坪高度整齐，修剪及时。如超出修剪高度未修剪。
	3
	每发现一次扣0.5分
	

	
	
	草坪无杂草，杂草密度不超过5%。如超过5%的。
	3
	每次扣0.5分
	

	
	
	园林垃圾清理及时，及时清理，发现24小时未清理的。
	3
	出现一次扣0.5分
	

	
	
	园林有害生物防治及时，如出现面积大于50平方米的。
	3
	发现一次扣0.5分
	

	
	
	作业时设置警示标志。如未设置的。
	3
	发现一次0.5分
	

	
	
	合理使用农药（无违规使用剧毒农药），发现违规使用的。
	3
	每次扣0.5分
	

	
	
	浇水、施肥频率符合植物要求，出现大面积缺水的。
	3
	每次扣0.5分
	

	作业车辆
（13分）
	车辆规范作业及管理
（13分）
	作业车辆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作业任务，弄虚作假、敷衍了事。
	2
	每发现一次扣1分。
	

	
	
	作业车辆标识不清晰、不齐全，车容、车内务不整洁，车体存在破损、锈蚀、污渍、灰垢，带病上路。
	2
	每发现一项扣0.2分。
	

	
	
	车辆作业时未开启警示灯或特效音乐。
	1
	每发现一次扣0.2分。
	

	
	
	作业车辆未遵守交通法规，未避让车辆和行人，将水喷溅到行人和其他车辆的，受到信访举报投诉。
	2
	查证属实每次扣0.5分。
	

	
	
	在作业过程中，车辆未按规定速度作业的。
	1
	每发现一次扣0.5分。
	

	
	
	作业车辆未经同意擅自改变作业线路。
	1
	每发现一次扣0.5分。
	

	
	
	收车后作业车辆未加满水，车辆未规范停放在停车场的，停车后未关闭总电源的。
	1
	每发现一次扣1分。
	

	
	
	车辆外观不整洁且存在异味或车身悬挂杂物、
	1
	每发现一次扣0.5分。
	

	
	
	因车辆损坏，驾驶员未及时申报而耽误工作的。
	2
	每发现一次扣1分。
	

	路灯及设施管理（22）分
	管理人员在岗情况
	管理人员值班时间在岗履职，规范着装、挂牌作业。
	3
	管理人员未在岗履职扣0.5分；未规范着装、挂牌作业扣0.1分/人（次）
	

	
	亮灯率
	不低于97%。
	5
	每降低1%扣0.5分
	

	
	设施完好
	灯杆、灯罩无破损、倾斜、锈蚀。如出现这些情况的。
	5
	发现一处扣0.5分
	

	
	维护响应
	故障报修后24小时内修复
	3
	超期未修一次扣0.5分
	

	
	运行安全
	年检合格、安全装置有效
	5
	发现问题一处扣0.5分
	

	总得分
	
	
	100
	
	



